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税保证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变更申请书及批单等文件组成。凡

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取书面形式。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

信用等级为失信企业之外的企业，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第四条 投保人在保险期间内申报进口货物所涉及的海关税款，如未按海关规定的期限

缴纳，经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赔偿申请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赔偿

投保人应缴的海关税款及其滞纳金。

海关税款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反倾销税、反补

贴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缓税利息等项目。

第五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规定，不属于投保人海关纳税义务范围的情形，保险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

保险期间

第六条 保险期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但最长不超过六年。

保险金额

第七条 投保时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参照投保人预计发生的海关税款确定。

保险金额低于实际发生的税款金额的，以海关税款缴款书确定的应纳税款及其滞纳金为

准，保险人可以增加保险费。

保险人义务

第八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保险人应当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和偿付能力办理再保险。

第九条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在收到被保险人赔偿申请后五个工作日内，履

行赔偿保险金义务。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第十一条 除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

第十二条 投保人逾期不履行缴税义务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赔偿处理



第十三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理赔通知书；

（二）海关税款专用缴款书或相关佐证资料。

第十四条 保险人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保险金：

保险金＝投保人未缴纳的税款金额×（1+滞纳天数×0.5‰）

滞纳天数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止。

第十五条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即可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

保险人对投保人追索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

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合同变更与解除

第十七条 保险合同成立后，除非征得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不得变更或解

除本保险合同。

投保人申请变更或解除本保险合同时应向保险人提供：变更\退保申请书、保险单、被

保险人出具的对变更\退保无异议的书面证明。

被保险人同意解除本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向投保人退还相应的保险费。应退保险费的

计算公式如下：

应退保险费＝[1－保险合同实际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实交保险费。

第十八条 本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

争议解决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依法向被保险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